
工亡待遇申领告知书

告知内容（如工亡职工家属领取，请在认真阅读后、务必及时转交至参保单位）：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领工亡待遇：

（一）工伤职工被直接认定为工亡或视同工亡的；

（二）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；

（三）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。

特别注意事项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，确保在职工发生工伤当月的月底前、将

工伤保险费缴纳至税务部门（开具完税证明后才完成缴费）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或家属不得重复领取工亡待遇和养老保险死亡待遇。

具体业务办理方式及所需材料

（新乡市本级参保）

一、工亡待遇申领（工亡打包办）

受理地址：市民中心二楼社保服务大厅工伤窗口（建议由用人单位及家属同时到现场

办理、无需预约）。

所需材料：

（一）工伤（亡）建档登记材料

1.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如有《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审批表》需同时提供）；

2.涉及第三人责任的，需提供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或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害证明、

民事伤害赔偿法律文书（判决书、调解书、赔偿协议等）；赔偿材料中一定要明确医疗费

的具体金额。

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1 份，已实现数据共享的可不再提供。

（二）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材料

1.《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》1 份，需由用人单位签字盖章；

2.民政部门出具的死亡人员火化证明、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、遗体捐献

证明等能确认死亡时间的任一法定证明材料（失联或失踪人员，应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宣

告死亡法律文书），只需原件无需复印件。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，可填写《个人账户一次

性待遇申领承诺书》；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做出虚假承诺的，不适用承诺

制；

3.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保卡；

4.参保人本人或法定继承人的社保卡或银行卡。



（三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申领材料

1.《工伤（亡）职工待遇申请表》1 份，在规定位置粘贴照片，需由用人单位签字盖章、

同时在“申报单位意见”一栏内填写“家属已同意将一次性工亡待遇拨付至我单位，承诺

到账后将按规定及时发放给工亡职工家属”（按照河南社保经办系统的设置，工亡待遇默

认拨付至用人单位）；

2.工伤救治病历首页复印件（无救治病历的可提供 120 现场出诊记录）；

（四）丧葬补助金申领，由用人单位核实殡葬方式，在《工伤（亡）职工待遇申请表》

中填写相关信息（如属于民族原因或非火化区需注明）。

1-4 级工伤职工死亡，其近亲属同时符合领取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

待遇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待遇条件的，由其近亲属选择领取工伤保险

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一种，并提供选择其中之一待遇的申请书。

（五）供养亲属资格确认材料（无供养亲属的无需提供）

1.供养亲属的社保卡（开通银行储蓄功能）或银行卡；

2.供养亲属与工亡职工关系的佐证材料（如：结婚证、户口簿、出生证明、公证书等）；

3.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提供鉴定结论；

4.供养人签订《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承诺书》、领取《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告

知书》，按供养人每人各 1 份（无民事能力的或文盲，可由法定监护人或直系亲属代签）。

（六）需报销工伤医疗费的申领材料（无医疗费的无需提供）

1.住院：完整病历复印件、出院证、诊断证明、医疗费用总清单、高值医用耗材相关材

料；

门诊：诊断证明或门诊病历、门诊费用清单、医技检查报告等；

2.医疗费用的原始票据或电子票据（打印的电子发票）；

3.涉及第三人责任的，需提供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或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害证明、

民事伤害赔偿法律文书（判决书、调解书、赔偿协议等），实现数据共享后可不再提供；

赔偿材料中一定要明确医疗费的具体金额；由工亡职工家属领取《涉及第三人工伤保险医

疗待遇申领告知书》；

（七）如用人单位为首次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或之后收款账户发生变更，需填写《新乡

市工伤保险参保单位待遇领取账户信息表》1 份。

如申领手续审核通过，正常情况下将在申报的第二个月月底前到账，请及时关注银行

发放信息。

二、待遇标准

（一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（1-4 级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无此项待遇）：上

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；

（二）丧葬补助金：6 个月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。

工伤业务部门电话 常用表格下载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供养亲属范围规定 工伤业务所需材料 工伤保险服务指南


